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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黄任勇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
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黄任勇，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黄任勇履行相
关义务。黄任勇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
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在公告之日起向黄任勇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967916326 0571-87689522
特此公告。

黄任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7 月23日

注：1、以上本金、利息基准日为2020年6月1日，以依据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法
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
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名称

武义尤尼克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70000000.00

利息

31887449.62

担保人

武义尤尼克工贸有限公司、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卢子标、徐笑茴、永康市新金亚工贸有限公司

蒋国强于2020年3月与罗云军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蒋国强将其对债务人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
司享有的工程款债权（依据（2019）浙 0604 民初 464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本金为 6082024 元，
目前该案尚在二审过程中，故具体债权数额以二审判决为准）转让给罗云军。 蒋国强与罗云军联
合公告通知债务人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上述债权转让事项。自公告之日起，请浙江金晨建设
有限公司向罗云军履行偿付义务。收款账户信息如下：名称：罗云军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慈溪
周巷支行 账号：6222083901000887037 特此公告。

蒋国强、罗云军
2020年7月23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
阳区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
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话：
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0年7月23日

某女婴，2020 年 2 月 12 日
出生，2020年3月5日发现被遗
弃在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张
家村张家埭 30 号围墙门口。
被拾捡时用白花小棉被包裹
着，随身携带红色出生日纸条。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浙江易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债权人：

《浙江易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9年8
月27日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9年11月7日经缙云县人
民法院（2018）浙1122破4号之七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易特公司破产财产实行一次分配，确定于2020年7月23日实施，以货
币方式进行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转账支付。本
次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33208145.13 元，其中，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合计
1664383.83元；抵押优先债权金额28458328.45元，清偿率100%；劳动债权
金额 781557.06 元，清偿率 100%；税费债权金额 391347.79 元，清偿率
100%；普通债权金额173866150.2元，分配金额1912528元，清偿率1.1%。

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分
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受领的，视为放弃。管理人将提存分配额分
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浙江易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7 月23日

经嘉兴恒会健康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提议，拟决定于2020年9月28日上午
10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临时股东会，
会期半天。会议议题为“解散公司，成立公
司清算组。”请各位股东按时报到参加会议，
因事不能出席会议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股

东代为行使权力，否则属自动弃权。
特此通知。
联系人：陶女士
联系电话：0573-82297028
嘉兴恒会健康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 月23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20年7月23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20）浙01民再65、66号
鲍威：本院受理姚操萍与钱显忠、方家伦、鲍威

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874号

应裕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应裕福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102 民初 874

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095号

杭州申元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陈剑斌、周云龙、
杨伟兴：本院受理原告陈美琴诉被告杭州申元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陈剑斌、周云龙、杨伟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杨伟兴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时 05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744号

刘芳芳:本院受理原告徐火连诉被告刘芳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0月9日上午9时1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870号

夏喆: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赞寓科技有限公司诉被

告夏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

定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上午 8 时 55 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710号

林艺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兴耀

普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林艺伟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上午 9

时15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733号

张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昆仑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张荣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800号

吕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吕玉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0月9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815号

杭州百城创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穆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百城创

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0

月 9 曰上午 9 时 25 分在浦沿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188号

潘春娟:本院受理原告中珩葆鼎(天津)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潘春娟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0月9日上午9

时3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108民初2306号

张延楠:本院受理原告杨东华诉被告张延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20年10月22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108民初2336号

阮燕:本院受理原告章素英诉被告阮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

10月13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108民初2386号

保华置业管理（营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开瑞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诉被告保华置业管理

（营口）有限公司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0月12日上午

9时05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90号

盟道供应链服务（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N＆T AUSTRALIA Pty Ltd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91民初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1869号

许叶海（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前山村）：本院

受理原告方璐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一、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二、双方

所生之子随被告许叶海生活，原告每月付给孩子

1000元抚养费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期间产生的教

育费由被告承担，医疗费由双方共同承担；三、判令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被告许叶海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外网查

询告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10月22日9时

在本院203审判庭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破13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浙江宇鑫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20年7月1日裁定受理浙江宇鑫光学科技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185MA2B1LNF24，以下简称宇鑫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宇鑫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8 月 26 日前向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

高虹南街 308 号 1 幢；邮政编码：311200；联系电

话：17898876921、18858530653）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债权人可通过微信公

众号“优破案”-债权申报-下载打印一栏下载宇

鑫公司债权申报材料，填写后向管理人进行申

报。因考虑到目前疫情防控未彻底解除，本案全

部采取网络、邮寄的方式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宇鑫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宇鑫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下午 15 时通过微信

公众号“优破案”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宇鑫公司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以及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

然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

人身份证明或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或法律

工作者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的指

派函。以上资料债权人应当在债权申报环节向管理

人提交。

债权人可通过债权申报时预留的手机号码登陆

微信公众号“优破案”，进入“债权申报”-“案件公告”

查看债权人会议相关资料。债权人会议召开时，债

权人应通过预留的手机号码登陆微信公众号“优破

案”，在“债权人会议”板块收看会议直播，并点击“在

线投票”，对会议表决事项进行网络投票表决。债权

人会议召开时未登陆“优破案”系统的，视为未参加

债权人会议。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19) 浙0206破10号之三

申请人:宁波华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管

理人。

2020年7月14日，宁波华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宁波华商商品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依照法院认可的《宁

波华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执行完毕，请求本院终结宁波华商商品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本院认为，《宁波华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应当终结破

产清算程序，管理人提出的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的

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准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终结宁波华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81民初2973号

周晓伟（332626198011070575）：本院受理的

原告徐钱江诉被告李忠漂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281 民初 2973 号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天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余姚市人民法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地

址：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人民路10号）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0)浙0903民初1238号

顾良益:本院受理原告陈红菲与被告顾良益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及开庭传

票。原告陈红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顾良

益归还借款 80000 元。本案定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进行开庭审理。由审判员

於昭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高俊、李毅依法组

成合议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20）浙0603破12号

本院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

支行的申请，于 2020 年 7 月 6 日裁定受理该支

行 对 浙 江 永 通 染 织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的 破 产 申 请

一案，并指定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为浙江永通

染 织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管 理 人 。 浙 江 永 通 染

织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含 10 日）前，向浙江永通染织集团有限公司

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时间：每周一至周五；申

报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越西路 833 号鑫

洲国际商务大厦 23 楼；邮政编码：312000；联系

人 及 电 话 ：、姚 波 、张 哲 强 律 师（15925853500）、

申 报 办 公 室 电 话 ：0575-85110950】。 未 在 上 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永通染织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浙 江 永 通 染 织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浙 江 永 通 染 织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占

有 的 不 属 于 浙 江 永 通 染 织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的 财

产，权利人可以通过浙江永通染织集团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依法行使取回权。

本院定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

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本院地址：浙江省

绍兴市柯桥区群贤路2169号。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385号

周旭东: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威眼镜厂诉你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03 民初 238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状元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303民初621号

温州郎欧眼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华威

眼镜厂与被告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人温州华威眼镜厂上

诉请求: 1、撇销龙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 浙

0303 民初 621 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

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递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3421号

严清晃、蔡碧仁: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

十日内。本案并定于2020年10月27日9点20分在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1568号
吴永、唐诗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永、唐诗芬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1443号

林绍贵、陈亮: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林绍贵、陈亮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1381号

钟运荣、钟小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钟运荣、钟小毛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623号

陈文、陈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七号银库商务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303民初6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682号

庄剑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耐利昇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永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第三

人庄剑鸣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起诉请求判令：1.

被告支付工程款70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已依法立案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该案的传票、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各一

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及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上午 9 时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56号

钱磊、蔡佩佩：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钱磊、蔡佩佩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

5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1741号

李俊：原告高仁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0）浙

0382 民初 17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浙江正甬律师事务所于 2000 年经浙

江省司法厅核准成立（执业许可证号：
31330000724088837L），因业务发展重组需
要，经合伙人决议，一致同意注销登记。现
进行资产清算，敬告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与本所清算组联系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浙江正甬律师事务所
2020年7 月23日


